
柳州市鱼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鱼峰市监处罚〔2024〕89号

2024年2月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据举报到位于柳州市

蝴蝶山西路5号白云交易批发市场1-125的柳州市鱼峰区樽

当事人：柳州市鱼峰区樽记食品经营部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50203MA5LA4B51C

住所：柳州市蝴蝶山西路5号白云交易批发市场1-125 

经营者：蔡振武

身份证件号码：4***************4

记食品经营部检查。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的货架上发现待售的

“圣罗拉嘉年华起泡白葡萄汁”(净含量600ml,生产日期

2021年7月23日，保质期2年)已超过保质期。执法人员

依法对上述过期食品采取了扣押强制措施，并向当事人下达

了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(鱼峰市监强制〔2024〕8

号),现场还制作了《现场笔录》等文书，上述文书由现场

负责人***签收。

2024年2月18日，我局对当事人涉嫌销售超过保质期

的食品立案调查。2024年3月11日，办案人员对经营者蔡

振武进行了询问调查。

经查实，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处货架上发现其在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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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实，针对当事人已售出的过期食品，当事人于2024

年4月10日联系了消费者，向消费者退赔了140元。当事

人未制作进销存台账。综上所述，本案的涉案货值金额为100

1瓶“圣罗拉嘉年华起泡白葡萄汁”(净含量600ml,生产

日期2021年7月23日，保质期2年)进货价为**元/瓶，

销售价为50元/瓶，过期后已售出1瓶。当事人无法提供上

述涉案供货商经营资质及食品出厂检验报告或其他合格证

明材料。

元，无违法所得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，《门面租赁合同》复印件，

经营者蔡振武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：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及经

营者蔡振武的身份。

2.《广西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诉单》、现场笔录、

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(鱼峰市监强制〔2024〕8号)、

《现场拍摄取证记录》(拍摄时间：2024年2月1日),证

明：(1)当事人在柳州市蝴蝶山西路5号白云交易批发市

场1-125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事实；(2)执法人员对当事人

处销售的超过保质期的1瓶“圣罗拉嘉年华起泡白葡萄汁”

(净含量600ml,生产日期2021年7月23日，保质期2年)

进行扣押的事实；(3)当事人存在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

事实；(4)案件来源。

3.《询问笔录》(2024年3月11日),执法人员核实

退赔录音证明：(1)当事人存在销售超过保质期的1瓶“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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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拉嘉年华起泡白葡萄汁”(净含量600ml,生产日期2021

年7月23日，保质期2年)的事实；(2)当事人处销售的

上述证据均由当事人及相关证明人签字确认，并经查证

属实。我局认为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，足以证明当事人违

“圣罗拉嘉年华起泡白葡萄汁”(净含量600ml,生产日期

2021年7月23日，保质期2年)进货价为**元/瓶，销售

价为50元/瓶的事实；(3)当事人售出1瓶超过保质期的“圣

罗拉嘉年华起泡白葡萄汁”(净含量600ml,生产日期2021 

年7月23日，保质期2年),经营额50元的事实；(4)

当事人于2024年4月10日向消费者退赔140元的事实；(5)

当事人无法提供涉案食品供货商的资质凭证、相关进货票据

以及食品检验合格证明文件或其他合格证明的事实。

法事实。

我局于2024年6月14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

罚告知书》(鱼峰市监罚告〔2024〕97号),当事人在法定

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
我局认为，当事人无法提供涉案食品的供货商经营资质

及食品出厂检验报告或其他合格证明材料的行为，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“食品经

营者采购食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

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(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)。”的规定，

属于未履行食品进货查验义务的违法行为。

当事人销售超过保质期的“圣罗拉嘉年华起泡白葡萄

汁”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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